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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福建省特殊教育补助资金转移支付

2023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

一、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

（一）中央下达专项转移支付预算和绩效目标情况

1.中央下达专项转移支付预算情况。财政部、教育部下发《关

于提前下达 2023 年特殊教育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财教〔2022〕

229 号）、《关于下达 2023 年特殊教育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

（财教〔2023〕44 号），分两批次下达我省 2023 年特殊教育补

助经费 1700 万元，支持我省特殊教育改革发展。

2.绩效目标情况。中央特殊教育补助资金主要从产出指标、

效益指标、满意度指标 3 个一级指标，设置了 4 个二级指标、8

个三级指标。我省在下达补助资金的同时，将全省年度总体绩效

目标指标分解下达各设区市和有关学校。

二、绩效情况分析

（一）资金投入情况分析

省级在各地申报基础上，根据特殊教育资金管理办法要求，

结合我省“十四五”特殊教育重点工作，同时考虑资金项目支持

的延续性，分别于 2022 年 12 月下发《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教

育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3 年特殊教育补助资金的通知》（闽财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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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2022〕123 号）、2023 年 6 月下发《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

教育厅关于下达 2023 年特殊教育补助资金的通知》（闽财教指

〔2023〕37 号），将中央资金 1700 万元及时下达至市、县（区），

主要用于支持特殊教育学校改善办学条件、支持普通中小学校创

设融合校园文化环境、支持承担孤独症儿童教育中心职能的学校

配置必要的设施设备等。具体安排如下：一是补助 2023 年拟创

建标准化学校的 7 所特殊教育学校改善办学条件，每所学校补助

110 万元，共 770 万元。二是补助 13 所乡村振兴县特殊教育学

校改善办学条件，每所学校补助 30 万元，共 390 万元。三是补

助 11 所特殊教育改革试点校，每所学校补助 30 万元，共 330 万

元。四是补助融合教育试点校中获评优秀案例的 8 个学校，每所

学校补助 10 万元，共 80 万元。五是支持承担孤独症儿童教育中

心职能的学校配置必要的设施设备，支持开展孤独症儿童教育教

学改革等，共 130 万元。

（二）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严格按照财政部、教育部《特殊教育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

教〔2021〕72 号）等相关规定，规范资金安排，加强使用管理。

一是明确资金使用范围。在支持各地加快改善特教学校办学条件

基础上，积极推进特教学校开展融合教育，提升办学水平。二是

积极推进项目落实。加强特教学校资源项目储备，由各地遴选安

排。及时下达省级补助资金，加强对项目实施的指导，推进项目

落实。三是强化绩效评价。根据资金额度及项目建设情况，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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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目标任务，要求市、县教育和财政部门加强绩效管理，建立

绩效评价机制，加强监督检查，确保专款专用。省级利用中央对

地方教育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平台及国库一体化系统，结合开学初

检查等工作，加强对各地项目进度的监督指导，督促各地规范资

金使用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

在中央资金及政策支持下，全省各级教育、财政部门积极配

合，齐心协力，坚持把特殊教育作为加快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组

成部分，统一规划、加强统筹，截至 2023 年底，年度绩效目标

已全部完成。全省薄弱特教学校教学和生活设施等校舍条件明显

改善，教学仪器设备配备进一步完善，教育信息化水平明显提高，

随班就读、送教上门等办学条件得到进一步保障，特殊教育学校、

教师及学生、家长综合满意度较高。其中，适龄残疾儿童少年义

务教育入学安置率在 97%以上，7 所薄弱特教学校全部完成改造

并通过标准化建设评估，特殊教育资源中心、资源教室和孤独症

儿童教育指导中心建设进一步完善，融合教育发展水平明显提

升。

（四）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

（1）数量指标。共设置 2 项指标，全部完成年度绩效目标

任务。

指标 1：特殊教育学校建设孤独症教育中心数量达到 9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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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2：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年度目标值≥97%。教育

部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监测系统显示，2023 年度我省残疾儿童义

务教育安置率 97%以上。

（2）质量指标。共设置 3 项指标，全部完成年度绩效目标

任务。

指标 1、指标 2、指标 3：薄弱特教学校改造验收达标率、

建设资源教室达标验收率、建设特教资源中心验收达标率 100%。

2023 年补助 7 所特殊教育学校标准化创建，补助 13 所乡村振兴

县特殊教育学校、补助 11 所特殊教育改革试点校改善办学条件。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共设置 3 项指标，全部完成年度绩效

目标任务。

指标 1：特殊教育资源扩大。2023 年特殊教育资源中心达

100 个，实现省市县三级全覆盖，资源教室增加至 633 个，招生

数增加 324 人，在校生数增加 745 人。

指标 2、指标 3：随班就读学生数应读就读，随班就读规模

进一步改善。2023 年随班就读小学生 10771 人、初中 3574 人，

随班就读规模和质量逐步提升。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共设置 2 项指标，完成年度目标任

务。2023 年度未接到不满意投诉,特教教师、残疾学生及家长投

诉率为 0%。

三、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通过开展绩效评价，增强资金管理意识，提高财政资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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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我省特殊教育专项补助资金绩效评价情况较好，资金使用

达到预期目标和效益。为促进各地进一步加强补助资金绩效管

理，提升资金使用效益，2024 年第一批资金下达已将中央补助

资金执行进度、项目库建设进度作为绩效因素，对有关地区予以

奖励或扣减补助资金。下阶段，我省将继续完善资金绩效评价结

果运用，积极发挥财政资金投入效应。

附：特殊教育补助资金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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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福建省特殊教育补助资金转移支付区域（项目）绩效目标自评表

（2023 年度）

转移支付（项目）名称 特殊教育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教育部

地方主管部门 省教育厅、省财政厅 资金使用单位 省教育厅

资金投入情况

（万元）

全年预算数（A） 全年执行数（B）
执行率

（B/A×100%)

年度资金总额： 2393.99 1518.48 63.43%

其中：中央财政资金 1700 1277.74 75.16%

地方资金 693.99 240.74 34..69%

其他资金

资金管理情况

情况说明
存在问题和改

进措施

分配科学性 严格按照规定范围和标准分配资金

下达及时性 及时分解下达

拨付合规性 合规拨付

使用规范性 规范使用

执行准确性 准确执行

预算绩效管理情况 同步下达绩效目标，开展绩效监控和评价

支出责任履行情况 足额安排资金履行本级支付责任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总体目标 全年实际完成情况

支持特殊教育学校改善办学条件、支持普通中小学校创设
融合校园文化环境等，支持承担孤独症儿童教育中心职能
的学校配置必要的设施设备，扩大特殊教育资源，提升特
殊教育质量。

支持特殊教育学校改善办学条件、支持普通
中小学校创设融合校园文化环境等，支持承
担孤独症儿童教育中心职能的学校配置必
要的设施设备，扩大特殊教育资源，提升特
殊教育质量。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全年实际完

成值
未完成原因和

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特殊教育学校建设孤独症教育中心
数量

增加 9

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 ≥97% 99.68%

质量指标

薄弱特教学校改造验收达标率 100% 100%

建设资源教室验收达标率 100% 100%

建设特殊教育资源中心验收达标率 100% 1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

指标
特殊教育资源 扩大

扩大。2023
年特殊教育
资源中心达
100 个，实现
省市县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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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覆盖，资
源教室增加
至 633 个，
招生数增加
324 人，在校
生数增加
745 人。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

标

学校和老师满意度 ≥90%

比例:≥
90%；说明:
根据各设区
市绩效指标
汇总平均，
且未收到不
满意投诉。

家长和学生满意度 ≥90%

比例:≥
90%；说明:
根据各设区
市绩效指标
汇总平均，
且未收到不
满意投诉。

说明




